
证券代码：603896          证券简称：寿仙谷         公告编号：2024-055 

债券代码：113660          债券简称：寿 22 转债 

浙江寿仙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签署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合同类型及金额：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人民币叁亿伍仟万元(含税) 

 合同生效条件：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合同履行期限：开工日期：(暂定)2024 年 10月 1日。竣工日期：2027

年 3月 9日。工期总日历天数：890日历天。工期总日历天数与根据前述计划开

竣工日期计算的工期天数不一致的，以工期总日历天数为准。 

 对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本次交易属于浙江寿仙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或“寿仙谷”）子公司浙江寿仙谷数智健康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寿仙谷智慧健康”）的日常经营活动相关合同，本次合同总价约占公司

2023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16.12%，约占公司 2023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44.62%。

公司本次签订施工总承包合同，符合公司整体战略发展规划，旨在推进寿仙谷数

智中心项目建设，有利于提高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及市场竞争力。本项目对当期

业绩的影响尚无法准确预计，相关财务数据的确认请以公司经审计财务报告为准。 

 风险提示：合同条款中已对合同工期、合同价格、生效条件等内容做出

了明确约定，合同双方均具有履约能力，但由于项目施工有一定周期，在合同履

行过程中如果受到自然灾害和社会性突发事件等不可预见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

影响，存在工期延误、不能按时竣工、验收等风险，有可能会影响合同的正常履

行。 

2024 年 3月 12 日，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寿仙谷智慧健康依法定程序参与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竞拍并以 26,838 万元人民币的价格成功竞得杭政储出



[2024]18 号地块（即“杭州市拱墅区东新单元 20 号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并于 2024年 3月 26日与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出让合同》。 

2024 年 9 月，公司对杭政储出[2024]18 号地块商业商务用房寿仙谷数智中

心建设项目施工总承包邀请了杭州天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浙江耀华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杭州中敏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等进行了商务谈判，经多方评比，确定杭州

中敏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中敏”）为成交单位。 

一、审议程序情况 

公司于 2024年 9月 2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寿

仙谷关于全资子公司拟签订寿仙谷数智中心工程施工合同的议案》。本次交易不

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制度的有关规定，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合同标的和对方当事人情况 

（一）合同标的情况 

1、工程名称：杭政储出[2024]18号地块商业商务用房寿仙谷数智中心 

2、工程地点：拱墅区东新单元 XC0607-B1/B2-20 地块，东至中诸葛路，南

至长浜河，西至东新河，北至听胜弄。 

3.工程内容：本项目总建筑面积约 66675.55 ㎡，其中地上建筑面积约 35155

㎡，地下建筑面积 31520.55㎡。  

4、工程立项批准文号：2403-330105-04-01-574250。 

（二）合同对方当事人情况。 

名称：杭州中敏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83MA2HYQJG4L 

成立日期：2020 年 7月 6日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西文街 325 号 501室-12 

法定代表人：俞颜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4,000 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各类工程建设活动；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

程总承包；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住宅水电安装维

护服务；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金属结构销售；建筑用钢筋产品销售；金属结

构制造(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浙江中豪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浙江中豪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隶属于浙江中豪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位于杭州市

上城区，注册资本 10500 万元，是一家具有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国家壹级资

质的大型现代建筑企业，下辖的经营资质范围还有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壹

级、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壹级、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贰级、建筑幕墙工

程专业承包贰级、市政公用工程总承包贰级、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贰级、消防设

施工程专业承包贰级、电子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贰级等。 

杭州中敏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寿仙谷智慧健康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三

个会计年度与公司及子公司未发生业务往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合同主要条款 

发包人：浙江寿仙谷数智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承包人：杭州中敏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一）工程内容：本项目总建筑面积约 66675.55 ㎡，其中地上建筑面积约

35155㎡，地下建筑面积 31520.55㎡。  

（二）工程承包范围：发包人所提供的施工图纸范围内以及对以上施工图纸

进行设计修改和变更的联系单范围内的所有桩基工程、土建工程、安装工程、装

饰装修、幕墙、弱电等室外附属工程等。 

（三）资金来源：发包人自筹。 

（四）合同工期：开工日期：(暂定) 2024 年 10 月 1 日。竣工日期：2027

年 3月 9日。工期总日历天数：890日历天。工期总日历天数与根据前述计划开

竣工日期计算的工期天数不一致的，以工期总日历天数为准。项目提前竣工按合

同约定提前竣工的奖励执行，赶工费用及提前竣工增加费等不再另行计取。 

（五）本工程暂定合同总价（含税）为：叁亿伍仟万元人民币，其中不含税

金额：321,100,917.43 元，增值税税率为 9%，增值税金额为 28,899,082.57 元，



具体税额以实际开票为准。 

1、按照《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下文简称清单

计价规范）、各专业的工程量清单计算规范及浙江省补充规定、《浙江省建设工程

计价规则》（2018 版）及浙江省 2018 版各专业预算定额（下文简称 18 定额）、

一般计税法计价及有关政策文件进行编制，下浮率 14.5%。 

2、综合费用（管理费、利润、风险）费率按中值计取，取费基数为定额人

工费+定额机械费。 

3、组织措施费：只计取安全文明施工费、二次搬运费及冬雨季施工增加费，

预算时费率按相应施工取费费率中值计取，取费基数为定额人工费+定额机械费。 

4、技术措施费：大型机械设备进退场及安拆费只计取一次，但因非承包人

原因造成的另行协商。 

5、规费按 18 定额标准计取。取费基数为定额人工费+定额机械费。 

6、安全文明施工费：结算时如达到杭州市标化工地，则按 18 定额中值计取，

如未达到按 18 定额下限计算，如发生安全事故（达到一般安全生产事故认定）

时不计取。 

7、建筑安装工程费税金按增值税率 9%计取。当国家税收政策调整时按相应

税率执行。 

8、人工、材料（设备）价格按照以下约定计取，机械费按（18 定额价）定

额机械费计取。 

（1）主要材料价格，信息价有的：采用编制期信息价（投标截止日前 28

日历天所在月份）计入施工图预算基准价。人工、材料结算价格的计取顺序：《杭

州造价信息》正刊、《浙江造价信息》（正刊）的信息价；信息价都没有的：由承

包人根据市场调查，提出合理的单价，经监理单位、造价咨询单位及发包人经市

场调查后审核签证单价。 

（2）本工程土（石）方开挖标高以进场时经发包人、监理单位、承包人、

造价咨询单位共同测量的实际场地标高为依据计取。开挖工程量根据图纸、围护

方案按清单计价规范计量，土（石）方（开挖、外运及处置）单价按 195 元/m³

全费用综合单价闭口包干（该单价含管理费、利润、税金、规费、风险、保险等

的一切费用），不再下浮直接计入结算总价，施工过程中不予调整。所有回填土

（种植土除外）不再另外计算费用。泥浆：固化费用按 18 定额计算并下浮，土



（石）方（开挖、外运及处置）费用按土（石）方单价（195 元/m³）计算。 

（3）无价材料定价如果承包人不接受，则改采用甲控乙供材形式，施工费

用按合同口径计算。 

9、零星用工量按实际签证，价格按：技工 300 元/日、普工 220 元/日计算。 

10、除以上费用外不再计取其他项目费。 

11、编制转固预算按国标清单招标模版。 

（六）承包人提供履约担保的形式、金额及期限：履约担保以保险保函的形

式进行缴纳。履约保证金必须在签订合同之日起的 15 天内提交，否则视为自动

解除合同。项目整体交付 30日历天内退还履约保证金。 

（七）工程进度款支付：关于付款周期的约定： 

1、按月支付进度款，支付当月实际已完成合同内产值的 80%（含相应比例

的预付款和农民工工资）； 

2、土建验收合格（完成总承包范围内除室外工程外的所有工程内容且发包

人验收合格后），支付经三方核对确认的预算价已核实工程量的 85％工程款； 

3、集中交付完成，一个月内，支付经三方核对确认的预算价已核实工程量

的 90％工程款； 

4、经甲方组织有关部门及专家验收符合约定质量等级，待完成竣工结算，

甲方支付至审计结算总造价的 97.5%工程款； 

5、剩余的 2.5%作为质量保修金，缺陷责任期满 24 个月后无息退还剩余款

项，并且对有防水要求部位承包方提供总造价 0.5%的保险质量保函，期限伍年； 

6、申报工程款前承包人在当月 25日前提交叁份已完工程量（款）报告，经

监理公司审核后交发包人，发包人在收到报告后 7个工作日内核实，承包人应配

合发包人的核实工作，承包人不参加核实，则以发包人核实的工程量作为工程价

款支付的依据。 

本工程设计变更及施工联系单产生的费用待结算时统一支付（如遇金额较大

的设计变更及施工联系单，则另行协商）。 

（八）补充协议:合同未尽事宜，合同当事人另行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

是合同的组成部分。 

（九）合同生效:本合同自双方盖章、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之日起

生效。 



四、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合同总价暂定为人民币 3.5 亿元，本次合同总价约占公司 2023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16.12%，约占公司 2023 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44.62%。 

（二）公司本次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符合公司整体战略发展规划，旨在

推进寿仙谷数智中心项目建设，有利于提高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及市场竞争力。 

（三）本合同履行不会对公司经营的独立性产生影响，不涉及关联交易，也

不会产生同业竞争，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风险提示 

合同条款中已对合同工期、合同价格、生效条件等内容做出了明确约定，合

同双方均具有履约能力，但由于项目施工有一定周期，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果受

到自然灾害和社会性突发事件等不可预见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存在工期延

误、不能按时竣工、验收等风险，有可能会影响合同的正常履行，敬请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六、其他 

为确保上述项目工程施工合同签订工作顺利推进，董事会同意授权公司管理

层全权办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签订有关的全部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1、协商签署并履行上述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等文件； 

2、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根据实际情况办理其他杭政储出[2024]18号

地块商业商务用房寿仙谷数智中心项目建设的有关事宜。 

 

特此公告。 

 

 

 

浙江寿仙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9月 30日 

 


